[bookmark: _Toc3825630]2026年东莞市总工会工人艺术团文艺小分队慰问演出活动成交服务项目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抓好职工思想政治的引领工作，引领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不断增强广大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团结凝聚广大职工创造新的辉煌。东莞市总工会计划于2026年4月至12月期间举办“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东莞市总工会工人艺术团文艺小分队慰问演出活动”。
二、活动内容
晚会时间：4月至12月
晚会地点：全市企业
晚会场次：15场
晚会时长：90分钟
晚会宗旨：打造一台艺术与思想相融合的晚会，丰富和提升企业员工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素质。
整个活动旨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传递给企业员工，让员工在欢乐祥和的艺术氛围中学习与领悟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了解与关注时代主旋律，体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寓教于乐、惠及职工”的活动宗旨。
注：以上活动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承接商不得擅自调整活动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三、活动服务要求
1.要求承接商根据活动内容完成活动现场舞台、灯光、音响、LED、彩幕、等演出相关设备搭建工作。
2.承接商配备齐全所需的所有节目有关人员、舞台相关设备人员等。
3.承接商须策划好演出节目，演员人数不少于24人，安排好演出的具体事项和流程，负责好全部活动现场流程的管控及执行工作等。
4.承接商需对每场活动进行高清录像，并做好剪辑工作。
四、整体 实施要求
1.承接商要熟悉每个活动的流程和节目表演的详细信息，对接好演出的舞台舞美、摄影摄像等工作。
2. ★承接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活动执行过程中、舞台灯光音响的布置过程中等）发生意外事故，由承接商承担一切责任。
3. ★由承接商负责制作的每个活动现场背景及横幅须由采购人审核确认方可实施，设计成果应在演出前 10天提交采购人，采购人有权提出意见，承接商应尊重并及时修改。设计成果著作权归采购人所有。
4.★因不可控因素需要临时调整每个活动的执行时间，须征得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调整；如相关活动准备已经就绪，因天气原因导致无法进行，承接商上报采购人征得同意后方可改期，事后承接商须向采购人提供本次活动改期的情况说明。
5. ★承接商违反招标文件、合同的约定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处理不当或者遇到投诉情况，经采购人两次或以上书面要求整改，承接商拒不整改或不能按采购人的要求进行整改的，视为严重违约。
五、其他要求
1. 承接商须有独立团队，能够制定详细的项目推进计划。
2. 团队有固定的项目负责人和联系人，负责专项方案的策划、制定及组织实施，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
3.承接商在服务过程中，必须在采购人的指导下，不断完善和细化工作方案以符合活动目标，并且需充分考虑经费预算、场地条件等方面。
4.承接商须承诺不将该活动中的文字和图像用于任何盈利用途，确保整体宣传策划活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六、报价要求
本项目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报价需明确每场演出价格，以及十五场总价。承接商须对采购范围的全部内容进行报价。报价包括人工、技术交通等服务费及所有直接、间接费，有关文件规定的利润、利息、税金等所有费用。
七、服务期
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服务完成且验收合格。
八、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采用按月付款的方式进行支付，每个月完成的服务内容验收合格后，次月初，中标人向采购人开具等额有效的发票，并提供每场演出的验收单、视频及图片。采购人审核无误后向中标人一次性付清所完成场次的费用。
注：★因不可抗力因素取消活动，扣除执行活动项目已使用的费用后，其余费用承接商须无条件退还采购人，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承接商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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